债权登记申报表填表说明
    1、申报表分三页、申请人须如实填写，填写完毕可选择邮寄如下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269号环球航运广场29层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戴波收，315104，联系电话：13306669668。

    2、债权人：按照合同中的名称填写，如合同签订后发生债权人更名、注销等情况，则填写享有合法资格的债权人全称，但债权申报人应以书面形式另行提交债权人变更情况说明及有效证明材料。

    3、申报债权数额：指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总金额。

    4、连带债权人：连带债权人可以由其中一人代表全体连带债权人申报债权，也可以共同申报债权，当其中一人代表全体连带债权人申报债权时，请附上其他债权人的授权委托书。连带债权人名称应填写所有连带债权人的名称。

    5.求偿权：分求偿权和将来求偿权，求偿权是指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已经代替债务人清偿全部或者部分债务的，该保证人或其他连带债务人对债务人享有求偿权：将来求偿权是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尚未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若债务人尚有部分债务未清偿，在该部分，保证人或其他连带债务人享有将来求偿权，两项权利都可向管理人申报，在是否为求偿权一栏填“是”，但是对应的债权人已向管理人申报全部债权的，将来求偿权不得申报。

    6、债权发生情况：填买卖、借款，担保、侵权、租赁、债权收购等使债权形成的具体事由，债权最初形成的金额以及逐步变化至申报时债权余额的过程描述，并同时申报相关的证据资料，可另附详细的合同约定及履行情况说明，并在空格处注明“另附说明”。

    7、申报表可以复印使用。


